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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险是指由存款性金融机构集中起来建立一个保险机构，各存款机构作为投保机构向保险机构交
纳保险费。当成员机构面临危机或经营破产时，保险机构向其提供流动性资助或者代替破产机构在一
定限度内对存款者支付存款的制度。自从1933年美国建立第一个存款保险机构以来，至2004年底全球
已有72个国家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我国存款保险的起征点始于1993年。1993年12
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建立存款保险基金，保障社会公众利益。此后，人
民银行一直在进行存款保险的制度研究。2005年4月，人民银行对中国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账户结构
进行了详细的抽样调查，为存款保险制度设计提供了依据。如何建立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如何约束
其隐含的道德风险？这需要研究者们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并立足于国情进行系统地调查和研究。 
一、存款保险的目标 
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作为衡量金融
稳定的审慎的监督原则之一。这些主要是因为存款保险制度具有如下的功能设计： 
首先，保持银行的流动性，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银行作为一种以负债经营资产的高负债率金融机
构，具有高度的脆弱性和风险性。在外部的冲击作用下引发的银行挤兑行为会在“羊群效应”和金融
危机传染性作用下使挤兑具有外部效应，从而动摇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建立存款保险制后，储户具
有即使银行破产事后亦能赔付的预期，因此即使银行出现了流动性问题，储户也不会积极提款。美国
和菲律宾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最初目的也在于此。 
再者，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保护小储户的利益。美国存款保险对10万美元以下的储户实施全额保
险，而对于总额超过10美元的存款一律在破产清算时按10万美元的限额进行补偿。这种合理的高限额
促进了私人和小企业存款人储蓄的积极性，从而保护了零售支付系统。目前在已经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的国家采取的IMF推荐的按照国家人均GDP的3倍或是使90%存款人得到全额赔付，都是为了保护小储户
的利益。 
最后，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能为银行倒闭提供有效的清偿机制。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存款保险的隐性担
负使政府直接承担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担保。这样一
旦多家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政府可能因财力所限无法实行真正的担保，从而金融体系潜在较大的清偿
风险。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后，破产银行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倒闭清算，存款保险公司通过有偿兼
并、清算处理等商业化原则进行危机处理，不再需要政府出资救助。 
二、存款保险与道德风险 
传统观念认为，道德风险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必然衍生产物，即有了存款保险制度才产生了银行经营中
的道德风险。这是有失偏颇的。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银行业本身的特点就是银行天然的具有道德风
险。一些实证研究同时也证明了存款保险与道德风险的关系。Gossman (1992)， Wheelock (1992)认
为存款保险与银行吸收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在由存款保险制度时，银行愿意承担更多
的风险。然而，也有经验证据表明，存款保险与银行吸收风险、银行体系脆弱性之间的关系是模糊不
清的。Wheelock和Wilson(1994)、Alston等人（1994）没有发现美国的银行失败率与存款保险之间存
在某种特定的关系。钱小安（2002）则从存款保险与其它种类保险的不同特征揭示了存款保险隐含的
道德风险。他认为存款保险不同于一般的保险，首先，一般保险制涉及投保人和承包人双方的利益，
而存款保险涉及存款保险机构、储户和银行的三方利益，其中，小储户可以从存款保险中得到补偿，
银行业也可以从中获得低利率的融资。其次，在一般保险中的投保人通常具有防止逆向选择的机制，
而存款保险则缺乏这种机制。钱小安（2002）还认为不合理的存款保险制度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
效应。即参加存款保险的都是脆弱的安全性差的银行。 
笔者认为，在存在摩擦成本的经济条件下，由于信息不对称性的广泛存在，各种利益相关主体存在不
同表现形式的道德风险。 
就储户而言，在显性存款保险体制下，储户在选择银行时不是依据银行的资信能力，而是依据利率的
高低做出选择，他们并不担心自己在资不抵债银行存款的安全，他们甚至在健康银行和不健康银行进
行“逆向挤兑”，只要后者提供高利率，这样社会资金就流入了安全系数差的银行。因此可以将储户
以其资产的能力分为大储户和小储户。由于前者具有监测银行情况的资料来源，那么可以对大储户进
行限额赔付，以规范其经济行为，使其关注存款的安全性。 
对银行的债务人来说，他们更倾向于向稳健性差的银行借款，因为一旦银行出现危机，他们可以延误
清偿和还款。为防止这种弊端，保险制度必须规定对贷款进行分类，为呆坏账处理制定合理的规划，
规定较高的保险金比率。 
对银行的高管人员来说，由于他们存在银行倒闭保险机构“买单”的预期，不合理的存款保险会促使
他们追求更高风险的商业计划以寻求高的回报率，并且减少资本金准备和流动性准备以满足盈利性的
要求。 
在存款保险制度下，监管人员同样存在道德风险的倾向。他们往往认为银行倒闭是监管者的不良记
录。因此，监管人员往往尽力把问题保密，将问题拖延处理，企图把问题慢慢消化。在对快倒闭银行
的处理行动中，监管部门可能担心采取纪律行动会造成社会的恐慌，拖延对问题的处置，这样的负面
后果就是增加倒闭银行的家数，加重解决问题所付的代价。因此必须立法约束监管人员的随意行为，
督促其采取果断的措施。 
三、存款保险中道德风险的约束机制 
鉴于存款保险制度引发的道德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需要制定相应的约
束机制将道德风险的影响降低到最低。 
（一）制定存款保险的法律规范 
  立法先行是国际上惯用的做法，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规范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约束各方的
行为。通过立法还可以增进社会公众对存款保险认识，普及存款保险知识，创造优化的金融环境。在
这当中，最重要的是使社会公众知晓存款保险与国家保障的区别。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后，一旦
银行出现支付危机，是商业保险而不是国家财力对储户进行限额赔付，即对储户而言，他们必须明白
至少超过存款保险金额的存款的本息是难以收回的，部分储户的部分存款的损失是必然的。因此通过
立法可以提高公众的风险意识，督促其从外部关注银行风险，创造风险防范的社会环境。另外通过立



法来约束银行行为，才能避免受保银行出于自身商业利益而故意违规的“职业道德风险”。 
（二）实行强制的信息披露机制，优化金融环境 
  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产生的理论渊源在于投保方、受益方、监管方、保险机构之间的信息存在不
对称性，因此信息占优方才会以信息劣势方的牺牲为代价，寻求自身的最大收益。实行强制的信息披
露制度，可以有效实现利益相关方的信息对称化。 
（三）合理的存款保险制度设计 
  存款保险制度能保持银行流动性，维护公众信心，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但不合理的存款保险
制度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如何降低存款保险的道德风险，使其有效发挥金融安全网的职能，是
合理存款保险设计需要着重考虑的地方。 
1.强制保险参与原则。强制保险是与自愿保险相对而言的，如果采用自愿的投保方式，如钱小安（200
2）所言，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参加保险的只能是脆弱的安全性能差的银行。因此合理的
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范围应涵盖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外资
银行在华营业性机构等几乎所有的存款性金融机构。这样既保证有足够的资金来源维持存款保险制度
的运行，也助于形成一致性的动机，防止发生逆向选择问题。 
2.差别费率原则。由于各银行的风险敞口和资产质量水平不同，如果实行单一保费会使风险高的银行
无形中把风险成本转移给其他银行，出现了不公平竞争。而差别费率则要求那些风险大的银行向存款
机构支付更高的保费。但是由于差别费率的收取要求对银行的风险衡量具有较高的水平，即使是美国
的CAMELS标准也不是衡量银行风险的完美指标。鉴于我国目前的国情可以将全国银行分为两类，即四
大国有商业银行均按同一较低费率征收保险费，而其他中小银行均按同一较高费率计缴保险费，以体
现相对公平。当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保险基金达到某个安全线以上时还可暂时不要求四大银行缴纳保险
费或采取净保险费返还制度。在时机成熟时就可以完全根据市场机制运用期权理论来定价。 
3.限额保金原则。隐性存款保险下的全额赔偿会使存款人完全不关心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程
度。在缺少市场约束的条件下，银行将不惜冒更大的风险追求更高的利润。这样存款人与银行之间的
相互选择不是基于资信，而是利率的追逐，造成银行的资产收益与融资成本不成正比，存款人也不会
行使用脚投票的权利来监督银行。目前国际上较为可行的赔付原则一是按国家人均GDP的3倍赔偿，另
一是使90％的存款人得到全额赔付。按前种方案我国对存款人的赔付最多为25000RMB，这与我国居民
偏好存款的具体国情不符，因此我国暂时可按方法二实施。 
4.破产银行市场退出原则。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初衷是保护存款人而非劣质银行，是发挥市场选择作
用优胜劣汰促使银行有序退出，而非避免问题银行破产。然而现实中监管当局可能鉴于社会的稳定，
可能考虑自身的监管记录，可能和银行高管合谋，拖延对问题银行的处置，结果加重了问题处置的代
价，也激励了银行经理的冒险行为，增加了银行损失的概率。如果监管当局采取及时的关闭行动处置
问题银行，就可以减少在过低的资本比率下发生的监管者和经营者的道德风险。 
（四）完善银行治理结构 
  按照公司治理结构理论，公司各利益相关主体间应有相互监督和激励相容机制。通过完善银行的内
部治理结构，使其风险可度量、可管理、可控制，这样银行存款才能进行有效的风险溢价度量，才能
满足各利益主体的监管和收益要求。再者，从各国的经验来看，虽然存款保险制度是防范银行危机的
产物，但是大多数国家是在金融局势稳定的情况下建立的，我国也是在推进银行改革的前提下提出建
立存款保险的，这也说明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的治理结构有一定的要求。 
（五）审慎的银行监管原则 
  存款保险是一种事后弥补存款人损失的机制，而审慎的银行监管是一种事前降低存款人损失概率的
机制。实施审慎的银行监管可以降低存款保险的道德风险。一方面，通过加强资本充足性的管制，可
以约束银行股东和管理者的冒险行为。因为银行的自有资本越高，意味着银行破产成本越大，这样银
行的管理就更倾向安全的贷款和投资。另一方面，审慎性监管提高提高了银行关闭的标准，避免存款
保险机构对失去清偿力的银行采取容忍拖延政策，防止造成更大的损失，同时也抑制了监管人员的道
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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